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秦市监函〔2024〕23 号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
案件审理（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委员会工作

规则》的通知

各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各派出机构，机关各科室、所属事业单

位：

为切实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建立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以下简称“市局”）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审理工作制度和机制，

根据《行政处罚法》《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市场监

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参照《河北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案件审理（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委员

会工作规则》，现将修订后的《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

罚案件审理（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委员会工作规则》予以印发，

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 2 月 1 日

（信息公开类型：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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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案件审理（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

委员会工作规则

第一条 为落实依法行政要求，正确行使行政处罚权，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

定》等相关规定，成立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案件审

理（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委员会（以下统称案审会），并制定

本工作规则。

行政处罚案件审理委员会和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委员会组

成人员相同，案件审理和案件集体讨论均采用本规则决定案件处

理建议或处理决定结果。

第二条 案审会会议实行主任负责制。

案审会设主任 1 人，副主任和委员若干人。案审会主任由局

主要领导担任，副主任由分管相关工作的局领导担任，委员由局

相关业务机构负责人担任。

第三条 案审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政策法规科，负责

处理案审会日常事务工作。

第四条 局案审会遵循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客观、

公正、独立、平等发表意见的原则。

第五条 案审会主要任务是：审查重大行政处罚案件，监督、

指导行政执法工作，对执法工作中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

建议和指导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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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案审会主任担任案件审理会议主持人，副主任可以

受主任委托担任主持人，行使主任职权主持会议。

会议组成人员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主持人

发现参加会议的人员有需要回避情形的，应当责令其回避。

案审会会议以表决形式达成最终意见，形成集体决定，允许

保留不同意见，并以会议记录形式记载。

第七条 案件审理采用现场会议形式，对案件进行全面审理。

参会人员主要包括案审会主任、副主任、相关业务机构委员、市

局法制机构人员、案件承办单位人员。根据需要，经案件审理主

持人批准，可邀请有关方面专家、法律顾问列席参加，听取其意

见并记录在案。

第八条 以下重大行政处罚案件，需在案件承办单位初审、

市局法制机构复核后，提交局案审会集体讨论决定：

（一）拟罚款 30 万元以上的案件，拟没收违法所得 30 万元

以上的案件，拟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合计达到 30 万元以上的案

件；

（二）拟加重或减轻处罚的案件；

（三）拟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的案件；

（四）涉及重大安全问题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

（五）调查处理意见与审核意见存在重大分歧的案件；

（六）拟受到较重行政处罚应当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案

件；

（七）市局、案件承办单位认为应当提交集体讨论的其他案

件。



- 4 -

上述范围以外的行政处罚案件，均由案件承办单位法制机构

自行核审，市局法制机构不再参与核审。

第九条 存在《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第五条至第十条违法行为，且属于《办法》

第二条规定情形，拟将当事人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案件，需

在案件承办单位初审、市局业务主管机构审核、市局法制机构复

核后，提交局案审会集体讨论决定。局案审会在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时应当对是否对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作出决定。

第十条 案件承办单位对符合本规则第八条规定的案件，应

当将案件全部材料及初审意见报送市局法制机构进行复核。

案件承办单位报送的案件材料应包括当事人基本情况、调查

认定的违法事实、相关证据及证明事项、适用法律规定、拟处理

意见等内容。

第十一条 接到案件承办单位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及列入严重

违法失信名单案件相关材料后，市局法制机构应当在 10 个工作

日内对案件材料进行复核。市局案审会办公室对通过复核的案

件，及时报经案审会主任批准后，提交案审会集体讨论决定。

第十二条 市局法制机构复核行政处罚案件，原则上采取书

面审查的方式，复核内容主要包括：

（一）是否具有管辖权；

（二）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是否清楚；

（三）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

（四）定性是否准确；

（五）适用依据是否正确；

（六）程序是否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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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执法主体是否合法，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

（八）处理是否适当；

（九）是否需要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十）执法文书是否规范、齐备；

（十一）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

第十三条 对经复核的案件，市局法制机构区别不同情况提

出书面意见和建议：

（一）对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适用依据正

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的案件，同意案件处理意见；

（二）对定性不准、适用依据错误、程序不合法、处罚不当、

应当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未列入的案件，建议纠正；

（三）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建议补充调查；

（四）对超出管辖权的案件，建议承办单位按有关规定移送；

（五）对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建议移送司法机关；

（六）认为有必要提出的其他意见和建议。

第十四条 经复核作出修改、补充、纠正、移交、移送等复

核意见的，应当自作出复核意见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案件材

料退还案件承办单位。

第十五条 案件承办单位应按照案审会办公室的复核意见，

及时作出相应的修改、补充、纠正、移交、移送。

经案件承办单位修改、补充、纠正后，对符合提请审理条件

的，案审会办公室报请案审会主任批准审理；对不符合提请条件，

且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由案审会办公室提交案审会决定。

第十六条 案审会会议主持人负责确定会议召开日期、参加

和列席会议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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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委托的主持人应当将召开案审会会议的计划报告案审

会主任。

第十七条 案审会会议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本次会议审理案件的名称、

数量及审理程序等；

（二）案件承办单位介绍案情及拟处理意见；

（三）市局法制机构介绍案件复核意见；

（四）会议组成人员应当充分发表意见，会议主持人最后发

表意见。会议主持人拟作出的决定与会议组成人员多数人的意见

不一致的，应当在会上说明理由。

第十八条 根据案审会会议讨论情况，案审会会议主持人对

案件作出决定。决定包括以下一项或多项内容：

（一）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确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

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具体案情，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二）当事人存在《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

法》第五条至第十条违法行为，且属于《办法》第二条规定情形，

经综合考量，认定其行为属于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社会危害性

较大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三）确有违法行为，但有依法不予行政处罚、从轻或者减

轻行政处罚的情形的，不予行政处罚、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四）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五）违法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或者程序违法的，由案

件承办单位补充调查或者纠正；

（六）不属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管辖的，移送有管辖权部门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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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八）遇有法律适用问题需要向上级请示或者有其他需要中

止案件审理情形的，中止审理案件。

第十九条 案审会实行民主集中制，讨论案件和有关事项的决

定及意见的形成，须经参会主任、副主任半数以上通过，参会人

员保留意见应记入会议记录。对个别争议较大、不能形成决议的

案件（事项），可提交下次案审会再行讨论、决定。

案审会会议记录由参加会议的主任、副主任签名确认，形成

书面材料存入行政处罚案卷。

第二十条 根据案审会会议决定，经案件承办单位补充调查、

修改或者纠正的案件，案审会办公室审核后报案审会会议主持人

批准，可采取书面传阅的方式予以审理。必要时，可再次召开案

审会会议。

第二十一条 经案件审理会议审理作出决定的，案审会办公

室应当自案审会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案审会会议

决定内容送达案件承办单位，并一并退还案件材料。

第二十二条 案件承办单位对案件事实、证据材料的客观性、

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案件承办单位法制机构对案件的初审意见

负责；市局法制机构对案件的复核意见负责；主任、副主任、委

员对各自发表的意见负责。

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严重社会影响或其他严重后果的，依

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参加案审会会议的人员应对审理会议内容予以

保密。查阅、复制、拍照案件审理会议记录，应经主任或副主任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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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本规则中的“以上”和“内”均包括本数。

第二十五条 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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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案件审理（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

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成员名单

根据《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案件审理（机关负

责人集体讨论）委员会工作规则》，行政处罚案件审理委员会和

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委员会组成人员相同，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主 任：李振生

副主任：马国庆 沈 宽 巩永智 王文杰 齐爱军

王志松 解冬梅 赵春利 郑满堂 李大志

委 员：市局各业务机构负责人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案件审理（机关负责人集

体讨论）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政策法规科，负责处理案审会日常事

务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徐莹兼任。


